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雁府复决字〔2025〕63号
申请人：谢某，男，汉族。
被申请人：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衡祁路3号。
法定代表人：贺敏，职务：该队大队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一案，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8月26日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5年8月4日，其在衡阳市石鼓区解放大道附二公交站附近被雁峰区交警大队执法人员处罚。经核实，事发地点位于石鼓区行政管辖范围内，而雁峰区交警大队作出雁峰区执法机构，无权在石鼓区实施行政处罚，被申请人的执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57号）关于地域管辖权限的规定，属于超越法定职权的违法行为。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证据如下：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4061803556710）。
被申请人答复称：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5年12月14日发布《关于重新界定解放路等城区道路管辖区域的通知》（衡公交[2015]56号）对解放路等城区道路管辖区域进行了界定，申请人驾驶摩托车行驶在解放大道中山路至和平路路段。该区域属于雁峰区交警大队管辖区域内，因此被申请人有权对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证据如下：
1.《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区范围内进一步规范摩托车通行区域的通告》截图；
2.《关于重新界定解放路等城区道路管辖区域的通知》（衡公交[2015]56号）；
3.执法记录仪中记录申请人违法行为的视频；
4.2022年11月30日禁摩的竣工图截图（显示解放大道和平路口至中山路口路段入口处均设有禁摩标识）；
5.人民警察证复印件（欧名顺、张满源）。
经审理查明：
2025年8月4日，申请人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湘 D*****）从衡阳市解放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附二医院门口路段时，被被申请人所属执勤民警查处。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为由，当场对申请人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4304061803556710），决定处以100元罚款。申请人已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
另查明，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5年12月14日印发《关于重新界定解放路等城区道路管辖区域的通知》（衡公交[2015]56号），其中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解放路蒸湘路口至湘江路口为交警雁峰大队管辖。
衡阳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9月27日在衡阳市党政门户网公布衡政通〔2022〕1号《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区范围内进一步规范摩托车通行区域的通告》（HYCR—2022—00003），有效期至2027年9月20日，该通告明确规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东风路以西、双桥路以南(湘江北路口至蔡伦大道匝道)、蒸水南路以东(船山西路匝道口至解放大道路口)、衡州大道以北(新园路口至杨柳立交匝道口)围成的区域（不含蔡伦大道），24小时禁止摩托车驶入。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执法主体适格，具有法定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的衡公交[2015]56号文件系公安机关内部依法制定的管辖划分依据，明确了解放大道相关路段的管辖归属。本案违法行为发生地点位于解放大道和平路口至中山路口路段，属于衡公交[2015]56号文件明确的雁峰大队管辖区域，被申请人依法具有管辖权，不存在越权执法情形。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第三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衡阳市人民政府和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有权根据城市道路和交通流量具体情况，对机动车采取禁止通行等管理措施并依法公告。本案中，衡阳市人民政府已于2022年9月27日通过官方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发布《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城区范围内进一步规范摩托车通行区域的通告》，明确衡阳市城区的禁摩区域，且该通告有效期至2027年9月20日，目前仍在有效期内。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768.2-202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5.13规定“禁止摩托车驶入标志（禁13）表示禁止摩托车驶入，见图30。设在禁止摩托车驶入路段的入口处。”及GB51038-2015《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6.6.2规定“禁止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驶入标志应按下列方法设置：……2在某一区域内禁止各类或某类车辆驶入时，应在进入该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行范围内宜重复设置……”可知，为实现在某一区域内禁止摩托车驶入的公共管理及公示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进入相关区域道路的每个入口处设置禁止摩托车驶入标志。对于驶入禁行区域的行为，《湖南省实施<中华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七）项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七）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的禁止摩托车驶入禁令标志竣工图照片显示，衡阳市东风路以西、双桥路以南（湘江北路口至蔡伦大道匝道)、蒸水南路以东(船山西路匝道口至解放大道路口)、衡州大道以北(新园路口至杨柳立交匝道口)围成的区域（不含蔡伦大道）的各入口处均设置了禁止摩托车驶入的禁令标志标牌，已形成闭环。其中，“解放大道和平路口至中山路口路段”的摩托车禁令标志竣工图，可反映出申请人被执勤交警挡获前驾驶摩托车进入上述禁止区域的入口处已依照相关规定设置禁止摩托车驶入标志，因此，申请人驾驶摩托车驶入禁行区域的行为，违反了限制通行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本案中，从被申请人提供的执法人员警察证及执法全过程记录视频，有效证明了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执法人数也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被申请人在处罚前已口头告知申请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申请人已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
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在禁摩区域内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罚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法向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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